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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回公屋單位的期限交回公屋單位的期限交回公屋單位的期限交回公屋單位的期限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立法會議員於 2000 年 1 月 3 日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要求

當局就有關租住公屋 (公屋 )租戶根據各項資助自置居所計劃購得單

位後交回原居公屋單位的期限，提供進㆒步的資料。本文件旨在提

供有關的資料。

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

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載列 1999 年 2 月 1 日至 1999 年 11 月 30 日期內，收回

公屋單位所需期限的情況。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

3. 房屋署現正檢討㆖述期限的有關政策，並會考慮議員和公屋

租戶的意見。我們稍後會把有關決定告知各位議員。

房屋署

2000 年 2 月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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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收回公屋單位的情況收回公屋單位的情況收回公屋單位的情況收回公屋單位的情況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11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期間日期間日期間日期間 ))))

單位數目(%)

納入整體重建

計劃的屋

不納入整體重建

計劃的屋 總 計

收回單位所用時間

(a) 1 個月內 350 (9.5%) 3 324 (90.5%) 3 674 (33.26%)

(b) 2 個月內 674 (9.9%) 6 118 (90.1%) 6 792 (61.49%)

(c) 3 個月內  47 (9.3%)  459 (90.7%)  506 (4.58%)

(d) 超過 3 個月   3 (4.0%)   71 (96.0%)   74 (0.67%)
                                                                                              

1 074 (9.7%) 9 972 (90.3%) 11 046 (100%)


